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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討論紀要) 

第 9次臨時會第 2次會(110 年 9月 10日)討論紀要 

第 4次定期會法規議提 1號案 案由：設置「臺南市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 

主席：(郭議長信良) 

繼續審查前次會未完成審議的第 4次定期會法規議提 1號案，制定《臺南市新設置

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第 1次會決議於本次臨時會審議，我們就進行第二讀會，請議

事人員宣讀(略)，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蔡議員育輝： 

我上次建議過，現在講的又與上次不一樣，上次說第九條要設一個專區，法規委

員會開會我們都有列席，簡單說，原有的畜牧專區，像柳營八老爺已經形成一個聚

落，政黨協商時第九條拿掉，就是專區去設立，所以勢必請農業局說清楚，我們如果

設專區，母法的規定？牴觸母法，產生這個問題怎麼解決，簡單說，要怎麼解決柳營

八翁社區已經形成酪農專區這個問題？我覺得要解決，請農業局說明，恢復以前…… 

主席：(郭議長信良) 

農業局，申請專區的母法是臺南市政府的或是中央的？解釋一下。 

農業局李局長建裕： 

其實畜牧場要設立，都是經過中央畜牧法這個母法，包括多少面積可以飼養多少

豬？要做甚麼設備？都在畜牧法這個母法有很完整的規範。 

蔡議員育輝： 

農業局前後局長兩任說法無一致性，簡單說，議長，本案還需再政黨協商嗎？

不用，好。那第九條專區裡面要設新畜牧場或是豬糞排泄時不能受公尺的限制，否

則專區已經形成，設一個專法這裡要怎麼解決？ 

主席：(郭議長信良) 

這個不是專法，專區裡面有中央畜牧法法規的規定，我們現在設置的法令就是不

能和母法相牴觸，和母法相牴觸子法也是無效，所以這個是經過考慮以後的版本了，

你現在再增加那些以後和母法牴觸也沒有辦法，和母法相牴觸這個法令也沒有效，原

則上就照這樣，實行了以後看有其他甚麼問題，我們再討論好不好？ 

蔡議員育輝： 

議長，那這些畜牧專區要怎麼解決，汙染最嚴重的，他們要設新的你不讓他們

設，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主席：(郭議長信良) 

  要設新的就照規定來啊…… 

蔡議員育輝： 

  新的沒辦法設，他在畜牧專區裡面，我上次播放過一張圖，距離都被圍住了，不

能設了。 

主席：(郭議長信良) 

你這樣訂這個法意義就不見了，原則上我們就…… 

蔡議員育輝： 

畜牧科長當初還解釋要再回復到第 9條，畜牧專區裡面不受這幾公尺的限制，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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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說的到底…… 

主席：(郭議長信良) 

舊場不受這個限制，舊場要新建、增建只要符合環保局的相關法規就可以就地申請

了，舊的場並不影響，只是限制新的場未來的設置一定要符合現在的自治條例才可以，

那未來要設新場當然都要受到限制，舊場就不影響，舊場只要不影響整個環保法規的

話，就可以就地重建，沒有影響。 

蔡議員育輝： 

我再講一次就好，在這個畜牧專區裡面要設新的，沒辦法設！ 

主席：(郭議長信良) 

新的本來就要受限制了，今天要制定《臺南市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就是這

個樣子，新的場本來就不能再設了，新的場要符合新的規定，距離住戶要 400公尺以

上，這是今天設法的重要原因，如果新的沒有這個限制，那設這個法要做什麼，未來新

場就是要離住家 400公尺以上，自己要去想辦法，舊的場可以就地重建，只要符合相關

環保法規就可以就地重建，好，那我們原則上就是…… 

趙議員昆原： 

我發現溪北這邊網路上都在罵環保局，說環保局一到現場就都不臭了，環保局的任

務確實也很繁重，在溪北這裡通常晚上幾點過後就開始有臭味，尤其吹南風臭味更嚴

重，一直延續到現在，市政府的一套方式是傳統的養雞、養豬業者繼續經營、繼續臭，

依我在地方的見解，認為是傳統的畜牧場在臭，請問市政府有何方法去鼓勵傳統的畜牧

業者改善，使其標準化，不要保護著傳統業者繼續臭，這樣就會影響到合法的，這一點

市長要注意，這環保局有在取締嗎？煮冬瓜茶太香影響到隔壁，你們去取締，炸鹽酥雞

也影響到隔壁，我覺得很奇怪，影響大眾的、走過去臭味很重的居然每一件都沒有超

標，我也懷疑環保局有無與那些業者勾結？否則為什麼煮冬瓜茶、鹽酥雞都被取締？標

準到底在哪裡？局長的辛苦我們都知道，稽查人員也非常辛苦，市長要挺身出來解決。 

陳議員昆和： 

市長，我的總質詢好幾次都有提到農業專區，因為縣市合併早期就規劃溪北做為觀

光休閒發展區、農業發展區，但做為農業發展區，市政府沒做任何一個農業專區，所以

不要偷渡這個自治條例的第九條，我希望有個像是工業區一樣由政府投資的農業養殖專

區，可以結合觀光、產銷等，類似博物館的概念。我們看看那邊養豬也吵、養雞也吵，

那是因為政府沒有整合，這是政府的責任，我們不需要浪費那麼多資源讓農業局、環保

局非常忙碌，政府要有做法。溪北土地很大，不需要拿那麼多土地去種電，拿 50、100

公頃來做農業專區，要養雞養豬都可以，環保方面政府要做好，就不會有衝突。我所謂

農業專區是這樣的概念，我在市政總質詢至少提過十次以上。 

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延續剛剛昆和議員還有蔡育輝議員的說法，我想要提醒大會一件事情，我們在法規

委員會審查的時候也有提到，今天臺南市如果有一個畜牧專法，那從畜牧專法之下新設

置畜牧場，其實宗翰議員提出的版本原本是叫新設置畜牧設施，包含畜牧設施與畜牧

場，新設置畜牧設施是很重要的事情，畜牧專區也是很重要的事情，甚至有機、無毒自

然農法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是我們如果希望把所有東西都塞在目前要審查的臺南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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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來講，在邏輯上跟法的位階上可能會出一點問題。如果臺南市

有一個畜牧的專法，因為這個專法我們設置了新設置的畜牧場，畜牧專區是很重要，他

應該是獨立的、另外一個專法，其他的自然農法、無毒農法那都是另外一套專法，而不

是今天有一個新設置畜牧場自治條例之後，把第九條當成是畜牧專區的母法，他的概念

就會變成矮人一級，其實畜牧專區跟新設置畜牧場都是一樣重要的，互相才會有排除競

合適用等問題，如果強制一定要設在現在這個新的法規下，這個法律的層級會有問題，

所以建議下一次審查的時候，有志之士包含農業局或是議員同仁等等，針對畜牧專區的

部分，可以另外制定一套自治法規草案的研擬，提供給大會參考，謝謝。 

蔡議員育輝： 

我們想想看一個專區幾百戶在飼養，現在散居各地大家都在抗議，包括剛才李宗翰

議員的陳情案，我們要解決的是這些專區，你想想汙染這麼嚴重都是舊場的問題比較

多，舊的有心要設新的，卻不讓他們設，排斥他們，我們去看過了，我覺得這案子不要

急著通過，像穎艾達利說的。農業局前後任局長看法不同，今天通過這個案子，投資好

幾億的酪農專區，你要他們以後何去何從，他們有心要改善、要投資新的設備，我們的

法令卻限制他們…… 

主席：(郭議長信良) 

這個案子已經過三個會期，政黨協商兩次了，再走回頭路我認為不妥。 

蔡議員育輝： 

當初是農業局長說的，向法規委員會說專區不在裡面要排除，否則本來是說在專區

裡面不受幾公尺的限制，這樣不是要斷酪農專區的生路嗎？新法尚未通過，舊的就受影

響，這樣有道理嗎？舊的汙染比較嚴重，應該讓他在專區裡面可以設新的設備來改善，

那裏幾百戶的…… 

主席：(郭議長信良) 

這個在裡面已經都有寫清楚，你要進去看一下，舊場並不影響他的設置。 

蔡議員育輝： 

議長，這個案子每次法規委員會的召開我都有去參加，政黨協商我也去參加，否則

你跟我說根據哪一條？哪一條專區可以？ 

主席：(郭議長信良) 

不是專區，如果是舊場，如要建新場，符合環保條例，就可以重建，不受 400公尺

的限制。 

蔡議員育輝： 

你這樣說有譜，你要說好。 

主席：(郭議長信良) 

本來就已經寫得很清楚，舊案的重建不在此限，只要符合環保相關法令…… 

蔡議員育輝： 

這有錄音喔，你說的和農業局說的不一樣。 

主席：(郭議長信良) 

哪裡不一樣？這裡面都寫得很清楚，舊的畜牧場不受新的限制。 

蔡議員育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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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蓋新的？我要蓋新的是不行的。 

主席：(郭議長信良) 

蓋新的就要照新的環保法規，要超過 400公尺，老說新的，不然修這個法要做什

麼？ 

蔡議員育輝： 

我舊場在專區裡面，要設新的來改善，你不讓我設阿！ 

主席：(郭議長信良) 

舊的本來就可以繼續飼養，如要改善汙染要改善臭味或是汙水處理場，只要符合環

保法規就可以就地重建，不在此限，那你要蓋新的就是要離住家 400公尺以上，這很清

楚，你現在要專區就是和母法相抵觸，和母法有牴觸我們修這個子法就沒有用。 

蔡議員育輝： 

議長我再說一下，人和牛住在一起怎麼設？不能設阿，新的限制 400和 1,000，怎

麼設？ 

李議員文俊： 

主席，蔡議員的意思可能你不是很清楚，他是說舊場如果要重做新的設備有無受到

限制？舊場如果要做當然要照新的規定去申請，申請要使用新的機具設備，這當然一定

要申請，讓它更完善，這樣會更好。 

主席：(郭議長信良) 

好，那原則上 110年第 6次（8月 11日）政黨黨團協商結論是：一、自治條例第 5

條第 1項第 5款修正為：距離住宅（不含農舍）、行政機關辦公處所、商店、廠房、廟

宇、學校、醫院及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處所周界最短距離四百公尺以上。但上列建物

總數在三戶以下並設置一年以上者，不在此限。二、自治條例其餘條文，依照 7月 29

日法規委員會審查意見。三、請市府環保局於下次會期就「加強畜牧場汙染稽查及管理

措施」進行專案報告，相關報告資料於會前一個禮拜提供本會全體議員。本會同仁有沒

有意見？沒有意見我們就通過。二讀會通過，現在進行三讀會，請議事人員宣讀(略)。 

主席：(郭議長信良) 

本案就照二讀會決議通過，有沒有意見？ 

蔡議員育輝： 

有意見，再講過去說過的，農業局長，政黨協商說過，這個辦法通過後，我和昆和

同樣意見，我敢在議會說，現在飼養各種畜牧的，如果環保局去檢查，沒有一場會通

過，按照標準都不會通過，不通過的都找民意代表去講，環保局就照輪流，今天這一間

明天那一間，專區的目的是什麼？要徹底解決汙染，因為專區設立，這些廢水處理、廢

物處理後，經過政府檢驗合格，排往溝渠或處理場裡面，你們說一個月要通過，會通過

嗎？專區依這個自治條例訂定辦法，會通過嗎?上任農業局長說的。 

農業局李局長建裕： 

向議員報告，專區與工業區工廠設置是不一樣的東西，如果這個地方要設工廠的專

區，鄉親會鼓掌歡迎，因為會促進地方繁榮…… 

蔡議員育輝： 

時間的關係，請問你們之前在政黨協商說通過後一個月內要設專區，辦法會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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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會嗎？剛剛二讀通過了，你們要設專區了嘛！ 

農業局李局長建裕： 

是不是讓我來了解一下，因為之前的政黨協商我沒有參加。 

蔡議員育輝： 

你們的科長來找我，說要第九條，否則專區牴觸母法，現在又不一樣……讓我和議

長講很久，上次協商說通過一個月內專區的辦法會拿出來，說你們已經準備好了，那我

不是被你們騙假的。 

主席：(郭議長信良) 

會後農業局長向蔡育輝議員解釋清楚，看他的需求是不是符合環保的規定和整個相

關措施。那本案就依照第二讀會的決議通過，本會同仁有沒有意見？那我們就通過，完

成三讀。 

 


